
            題目：由重大天然災害談強化地面部隊救災能量之研究 

作者簡介： 

       戴有財少校研究教官為官預 47 期畢業步兵學校正規班 339 期畢業，經歷排 

       長、副連長、情報官、連長、中隊長、研究教官等職務。 

提要： 

一、民國 98 年 8月 8日莫拉克中度颱風重創南台灣，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全村

遭土石淹埋根據 8月 17 日聯合報載全台 133 人死亡 577 人失蹤，這是繼 921

大地震後又一重大天然災害，三天時間下了近三千公厘雨量，重創南台灣低

窪地區及高山河床兩岸，摧毀不計其數的道路、橋樑、住戶、部落、農林地、

鄉村猶如水鄉澤國、泡水車、泡水家具、家畜、家禽，失蹤人口家人遍尋不

著，家屬憂心如焚，水退後原本低窪地區，大量土石堆積近一層樓高，四處

漂浮大量動物、魚的屍體惡臭撲鼻，傳染病伺機肆虐；災難對政府及民心衝

擊是非常大的，尤其在資訊透明化下，真實畫面悲慘景況反覆呈現，對群眾

心理震盪是與日俱增的，若政府以公權力救災能把握迅速、有效投入救災，

則可迅速解救受難災民於困厄之中，故各國政府對於重大災難處理與善後莫

不以謹慎態度積極面對。 

二、重大災難需以國家整體資源投入救災，並由政府發動民間能量積極參與，並

透過媒體向世界傳達需要救助的訊息，我們是地球村的一員，互助是友誼的

橋樑也是集各友好國家力量快速解救災民於困苦之中最佳途徑，平時要積極



展開對各國救助，當我們需要救助時，友誼的手才會伸向我們。 

三、國軍是一個有執行救災能力的有機體，無論天然災害、工業災害或重大交通

事故，國軍可以現有作戰、作戰支援之裝備，迅速投入救災，其後續勤務支

援或簡易醫療國軍都具備這些能量，但是從機制、裝備上而言，尚有很大的

強化空間，以適應未來救災任務俾能有效執行。 

壹、前言： 

台灣地理環境特殊，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相互交接的位置，兩大板

塊經常推擠造成地震不斷；而台灣氣候又處在大陸與太平洋之間夏天時太平洋

水氣上升形成熱帶性低氣壓，進而增強為颱風，台灣常首當其衝，尤其是今年

莫拉克颱風，這個颱風行進的速度，進似遲滯非常慢，而又夾帶大量雲雨，8月

8、9、10 三日下雨量近 3000 公釐，一個莫拉克颱風帶來的雨量超過台灣本島全

年平均雨量，對南台灣帶來嚴重災害，此一重大災害也突顯出政府對處理無論

是政策、預警、法令、機制、救援能力、救援裝備、救援訓練、災民疏散、都

有再強化的空間；有的災害來臨前，以現代科技裝備是可以預警的，例如颱風、

寒害都是可以先期預警的，類似的防災工作可以逐步強化的；有的災害來臨時

是不易預警的，例如地震或重大人為災難的產生例如：大地震、空難，通常是

發生的快又非常嚴重的；而有關重大災害救助國軍通常是馳赴災區救援的先鋒

部隊，國軍是一個有秩序、有紀律、有能力救助災民的有機體，常見國軍不分

晝夜、通宵達旦，搶救災區人員生命與財產，不畏困難、險阻、艱辛更克服本



身生理與心理的疲憊，雖不能讓大家都滿意救災成效，但救災精神與毅力常令

國人感動，鑑於國軍救災能量有限，未來無論在法源基礎、救災機制、部隊任

務轉換、指揮能量、救災觀念與教育，救災裝備建置等，都有更加深入研究空

間，茲將研究新的概述如後： 

貳、災害類型與特性： 

        災害類型非常廣泛，概略可以區分為天然形成的災害，人為形成的災害兩

大類型，而災害依照可能來源，又可以區分為有預警及無預警，現今科技預警

裝備，偵測準確度仍無法有效偵測，概可分為： 

一、天然災害：計有風災、震災、水災、寒害、旱災、土石流、森林大火及若干

種天災交錯形成的複合型災害，如颱風造成：路樹傾倒、房屋倒塌、海水倒

灌造成淹水、大量雨水造成土石流，致大面積的莊園被破壞等，交錯而形成

的各種災害。 

二、人為災害：計有：重大火災、爆炸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

害、礦災、重大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及重大天

然災害與人為災害交錯可能形成的複合性災害。 

三、災害特性：無論天然或人為的災害之所以成為災害，主要是對人員生命產生

明顯而立即的危害，或對財產、裝備、機具、物資、田園等造成大範圍的損

毀，其中大部分是無預警的，或有徵兆產生卻沒人注意到，因此災害一旦產

生其預警時間短、危機範圍廣且衍生出來的相關併發性或連慣性危害還難以



預測，是最危險的，因為初期傷害到的是工作人員或居民，但是衍生出來的

災害卻可能傷害到救護人員例如這次 88 水災，救護直昇機在能見度很低的

狀況下，直升機尾翼並撞到運送蔬果的流籠鋼索，造成三員機組員死亡；因

此不同種類的災害，會連鎖產生相關性的危害，更要深入研究或臨場救災時

要更加注意。 

參、救災法源與救災機制運作現況： 

    一、國軍以保衛國家安全為職志，故平常都在執行戰備訓練工作救災必須有法

源根據，例如在 921 地震時，係依據當時救災法令規定及政府令頒之「921

震災緊急命令」；國軍支援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所擔負之角色定位，係遵

奉中央政府指示，協力及配合地方地方政府執行救災任務，經檢討如屬「公

共需要調（租）用」車、機動員部分，依「緊急命令」條文敘述，權責單

位不明確，且非軍事動員所需應由交通部業管震災所有徵調作業，臨時指

定國軍統籌辦理，由於與程序不符，產生協調困難現象，影響救災任務之

遂行。 



 

 

 

 

 

 

 

    

 

 

   二、有鑑於 921 地震造成之重大損害，我國「災害防救法」於次年八掌溪工人遭 

       大水衝擊溺斃案後立法院通過我國「災害防救法」於 89 年 7月 19 日由總統  

       公佈施行，明訂災害管理的各項權責與機關，並成為各種災害應變能力的法 

       源依據。國軍協助災害救援，係依「災害防救法」及「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 

       理辦法我國依據法律成立之救災機制，確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三級體系 

      （中央、直轄市、縣市、鄉鎮），與運作架構，明訂不同類該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負責其災害、整備、應變及復原工作，俾依法行政降低災害危害程度 

       及後續相關效應處理。 

   三、為統一各部同災害防救事物，於行政院中設置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由行政院



長擔任召集人，國防部長任委員本會報每年定期召開乙次；為執行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行政院設災

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副院長擔任，會議每季召開乙次，國防部由副部

長任委員，另不定期召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專責人員協調聯繫會議各層級會

議主要整合各部會災害防救事務，以加強部會間協調聯繫，俾利各單位遵循

辦理。 

 四、平時救災機制運作： 

 
 （一）、自 96年 1月起，為強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機制，平時行政院災害防 

 

       救委員會設置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3級開設，納編消防署災害救護指 

 

       揮中心、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行政院衛生署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採全天 24小時作業，共同因應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對於平日海空難及沙 
 
       洲受困、山難救援等人命搜救及災難事故案件，立即通報處理，調派待 
 
       命機艦出動救援，充分發揮救難功能。 
 
（二）、另每年汛期（5至 11月）來臨時，並增派經濟部協調官進駐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加強水災應變處置任務。 
 

（三）、遇有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則由災害防救委員會轉為「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的應變機制，並隨著災害規模的擴大，逐步向上提升層級 

 

      （2 或 1級），並適切擴大任務編組成員，採分組方式運作，各相關機關 
 
       均派員參加。 
 



（四）、例如颱風災害應變作業中，於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時，依規定 
 
       報告院長提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層級，並以「手機簡訊」、「傳真」與「電 
 
       話聯繫」等方式，通知行政院相關之 14 個部會於 1 小時內完成進駐，展 
 
       開災害應變作業，並由主導機關（內政部）統籌、指揮、整合各該分組 
 
       之運作，如圖 2。 

 

 

 
 

 

 

 

 

 

圖 2 

 

 

 

 

 

 

 

 

 

 

五、國軍支援防救災作法1： 

（一）、國軍各級部隊，平時均已完成災害救援應變編組，並律定支援災害處理權 

 

       責區域及災害搜救待命兵力，統由「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管制救災資 

 

       源整備及兵力派遣等事宜。為加速支援地方政府災害救援時效，國軍已完 

 

                                                 
1             國防部（2009），國軍兵力支援申請及調度預劃機制報告，台北。 



       成預防性整備，並依歷次救災經驗，在有潛在危險區域的部隊，事先預置 

 

       兵力及救災機具，於接獲指示後立即出動支援。 

 

（二）、配合各縣市政府「動員、災防、戰綜」三合一會報聯合運作機制，於各地 

 

       方政府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時，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派員納編，擔任兵力支援 

 

       與物力動員之協調平台，俾利迅速遂行救災工作。 

（三）、當行政院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國軍同步開設各級救災應變中心，並 

 

       由常務次長以上層級率相關聯參、後備司令部連絡官及支援調度組進駐「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負責與各部會間協調聯繫並掌握災情；另國防部參謀本 

 

       部擬派副總長進駐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負責各項救援任務之執行。 

 

（四）、緊急災害發生時，受災地區經由各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透過國軍派駐 

 

       之連絡官，緊急向作戰區提出兵力支援申請，國軍即依規定派遣救災部隊， 

 

       掌握第一時間，不待指示、不待命令立即投入救災工作；後續則由作戰區 

 

       依災害地區狀況，完成支援兵力規劃，儘速投入救災任務。國軍救災兵力 

 

       派遣及協調關係系統，如圖 3。 



圖 3    

 

六、搜救組織建置與執行 

 

為強化搜救組織作業機制，行政院成立「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特種搜救 

 

及空中勤務總隊」及「訓練中心」，專責緊急救難及防救災人員訓練任務；另 

 

救災型態也由平面提升至立體，一旦發生重大災難，立即迅速出動空勤總隊 
 
直升機結合特種搜救隊，直接參與第一線的救災工作，以達到快速反應救援、 

 

同步協調應變之運作機制與提升救災人員搜救專業能力，有效發揮整體救災 

 

功能。 

 

七、整合民間組織與運用： 

 

為充分利用民間救災能量，於「災害防救法」中明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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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後，指揮官應指揮、督導及協調國軍、消防、警察、相關政府機關、公共 

 

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防團隊、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 

 

織，協助政府辦理防災宣導及支援災害搶救工作。 

 

  八、執行現況： 

        

       機制若要能以完整效能運作，尤其採臨時任務編組的方式來運作，其困難度 

 

       較高，因為人會有升遷、更替的問題，致經驗無法完整的傳承，從中央政府 

 

       到地方政府，這部大機器要正常運作，是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的，例如這 

 

       次 88 水災，有地方政府首長及基層里長出國，中央與地方資訊交換埠構即 

 

       時，防颱工作不確實，救災兵力調派備受爭議、救災物資快速集中卻無法到 

 

       達災民手中、整個社會怨聲載道，民怨四起，總給人感覺救災力有未逮，充 

 

       滿了不安定、不確定的氣份，所以以現行機制檢討仍有很大強化空間。 

肆、強化救災機制與指揮體系： 

    世界各主要國家隨時都可能遭遇各不同類型的重大災害，對於不易預防的天然 

    災害則有一套完整的法令與機制，但是完整的法令與機制並不是就保證救災工 

    作一定符合民眾期待，也會有不預期的重大缺失產生，茲將主要國家救災體制 

    與功能概述如下： 

 

 

 



世界主要國家救災機制現況一覽表 

國家名稱 震災名稱 中央指揮機構 救災主要負責單位 動員軍隊權責 

中華民國 

1999 年 9 月 21

日集集大地震 
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 

國家搜救協調指揮

中心（89 年立法通

過） 

協調國防部動員軍隊 

美國 

1994 年 1 月 17

日加州北嶺大

地震 

聯邦政府危機處 

理小組 
聯邦緊急管理局 

可動員正規部隊與國

民兵（美國甚少以正規

部隊救災） 

中共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大

地震 

國務院 

（抗震救災總指

揮部） 

總參謀部 直接動員軍隊救災。 

日本 
1995 年 1 月 17

日阪神大地震 

首相辦公廳防災 

委員會 
消防廳 可協調自衛隊救災。 

附  記 

1、美國、日本救災體制都非常完整。 

2、日本 「災害對策基本法」是地震基本性法律，其他與地震有關法律近十種，

堪稱完備。 

經上表分析各國救災體制運作成效概況如下： 

一、 美國：美國聯邦緊急管理局，總部職員 2700 餘人，24 小時備戰體制，全國

有十個分支機構，可動員近四千名臨時工作人員，在洛杉磯及舊金山大地震

時該管理廳於 15 分鐘後將災情報告總統，並於 1小時候到達災區救災，可

有效降低大量傷亡人數。 

有關美國對於重大災難緊急處理，可以消防隊最先投入，但能量有限，

其各州政府數量最龐大的就是國民兵，其管轄權屬州政府（負責編列國民兵

訓練經費），除國家重大事件例如：911 事件及波灣戰爭，才會交出國民兵指

揮權，卡崔那颶風時布希總統對於州政府國民兵管轄權，未能當機立斷，主

為州政府並未留意到要具體放棄國民兵指揮權，另一方面布希政府對於要接

管屬於民主黨主政州，感到為難，致 4萬多國民兵無法在風災初期參與救災



（延遲將近 4日）。一般災害都是州政府在處理，除非是溢出州政府能力，

聯邦政府才會接手處理。 

二、 日本：日本對於地震震災處理有經驗且法律完整，但在阪神大地震，當時中

央政府執政的是社會黨，其相關閣員不擅用自衛隊，致初期政府資訊多來自

電視，平日負責災害處理之國土廳，無權又無人，次日首相召開「地震對策

會議」後，才有大量軍警投入救災；另消防廳本「自力救災」政策，未能考

慮到急救人命為第一優先考量，又以醫師資格及動物檢疫，多方拖延外國救

難組織，達三日之久，喪失災民搶救先機，嚴重影響救災成效。 

日本國土交通省負責災害處理、防衛省負責自衛隊、總務省下轄消防廳在阪 

神大地震時，給人成效欠佳印象其主因是，執政的社會黨行政效率不佳，是 

戰後日本民主政治發展的結果，實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權益逐漸膨脹，中央 

無能力指揮地方政府相對的結果；但是日本人民對於地震的態度，是以將地

震視為生活的一部份，每個家庭通常會準備一個應變包，裡面有三日份飲

水、食物、及簡單急救藥品，故面對地震來臨時居民均能沈著應變，守法忍

耐與守望相助的精神深得世人敬佩，經的起災後重建的挑戰。（2007 年防衛

廳升格為省、國土廳升格為國土交通省） 

       日本每年地震數千次之多，3級以上地震每天平均 4次，「災害對策基本法」 

    是地震基本性法律，另還有專門對付地震的法律如地震防災對策特別措施  

    法、大規模地震對策特別措施法、地震保險法、建築物抗震改造促進法、災 



   害救助法、受災者生活再建支援法、災害撫卹金支付法、還有針對地震相關 

   建築法規，完善法律體系和制度有利日本對付震災。 

三、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共動員救災迅速，中共政權體制，係以黨領政、以黨領 

軍，中國共產黨黨主席兼任中國國家主席及中央軍委會主席，因此黨的決策形 

成後，可由國務院及中央軍委會軍委快速推動執行救災工作，所以中央政府權 

力極大，地方人民政府亦有黨務系統在主控，但地方人民政府沒有能力處理如 

此大範圍的重度災害，民間救災組織亦不成熟，甚至在公路中斷狀況下無法到 

達災區，但這次震災最重要就是改變以往資訊封閉新聞封鎖，改以透明度較高 

的方式向世界快速傳達中國災情，無論中國國內或友邦，都以積極態度救災或 

予以協助，而中國中央政府主要是能吸取世界各國地震救災經驗，救災初期以 

快速反應部隊投入救災，電視轉播畫面所呈現出來的是軍人服制整齊，動員快 

速，見到解放軍不似以往帶者槍兇狠模樣，而是以親民愛民新形象快速救災成 

效卓著，深獲各國肯定。 

四、我國 921 地震時，部隊動員快速，救災初期以國防部調度為主，快速投入救災， 

雖缺乏法源基礎及救災體系支援下，但全國人民對災區災民所受苦難感同身 

受，大量金錢、物資、人力、機具湧至災區，軍方以現有機制調度、管制、分 

發，使災區立刻發生穩定性效果，國軍救災獲高達 8成 9民眾肯定；另政府於 

89 年通過災害防救法並成立國家搜指揮中心，體制運作基礎概略完備。 

伍、強化救災法源研討： 



        重大災害產生其災損動則數百億元損失，無數生命喪失、家庭破碎、及衍 

    生出的社會問題更是無法以金錢額度量化的，筆者發現救災最困難的就是災難 

    發生初期正確災損資訊蒐集、彙整、傳遞，提供救災機構與指揮官下達救災命 

    令與指示，可以參考美國聯邦緊急管理局設置常設機構專責災難訊息蒐集、彙 

    整、傳遞將可有效發揮正常功能，降低人員生命、財產損失。 

        這次 88 水災政府於第三天也就是 8月 11 日宣布：房舍毀壞最高補助 50 萬 

    元、人員死亡者補助 100 萬元，也就是比照 921 大地震傷亡補助標準，但是仍 

    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低利貸款家都沒了無抵押品貸款怎樣獲得，大量農作物、 

    家禽、家畜、機具、廠房、物資、該如何補助都需要明確法令；地方政府、中 

    央政府、軍方該如何相互指導、相互支援，都需要明確律定，資料參考如下： 

    一、參考日本有關地震一項所律定相關法律即相當完整；日本每年地震數千次

之多，3級以上地震每天平均 4次，「災害對策基本法」是地震基本性法律，

另還有專門對付地震的法律如「地震防災對策特別措施法」、「大規模地震

對策特別措施法」、「地震保險法」、「建築物抗震改造促進法」、「災害救助

法」、「受災者生活再建支援法」、「災害撫卹金支付法」、還有針對地震相關

建築法規，完善法律體系和制度有利日本對付震災。 

    二、反觀我國也和日本一樣處在地震活動頻繁的地帶，風災、寒災、工業災害、

重大災難發生機率非常高，因此在災害預防法令需由行政院各部會分別訂

定、現中央已完成不同類型重大災難主管機關，但對於重大災害發生救助處



理、災害發生後社會保險功能，均需一一詳實訂定，災難並不可怕，怕的是

災難形成後政府、民間束手無策，無預防災害措施，無災害處理能力，而任

由單一災難問題逐漸演變成社會問題，甚至都有可能擴大為政治問題， 

陸、未來強化部隊救災發展方向： 

現今救災法源、機制、效能，相較十年前大有進步，但若與先進國家相比較，

仍有諸多強化之處，國軍屬於國家整體救災體系的最重要一環，個人對於國軍

未來提升整體救災效能看法如下： 

一、 救災觀念建立： 

救災如同作戰，現行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及國軍部隊在救災機制上已具備雛

型，但仍應強化協調聯絡體系，依不同需要建立現行作業程序，地方政府依需

求向軍方提出救災兵力申請，地方政府亦陷入災難初期災難範圍、災難發生危

害程度、對人員生命危害的立即性與急迫性，可能都不會很清楚，所以唯有明

確不同類型災害發生時責任分工、方能有效落實地方政府、軍方及百姓的教育

訓練，方能於重大災害發生時，可有效交換資訊救災人力相互支援，提升救災

決策品質及指揮管制效能，達即時有效之救援。組織、制度運作都要靠人來執

行，在執行過程中會產生間隙，因此單位間互補功能特別重要，要相互重疊，

也不要功能因間隙而落空；例如：美國卡崔那颶風風災時聯邦政府與州政府，

對於指揮機制因存在某些理念上的因素致產生部分爭議，故徒有良好救災體

制，但仍被多數災民認為政府救災不力。未來我國救災要謹記這些經驗教訓，



避免重導覆轍。 

 二、提早下達預備命令： 

     軍中事務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任何事物發生前一定會有徵兆，而徵兆的肇 

     始，其產生的時間或地點易在大家輕忽之時，事後檢討都一定會有疏忽一項， 

     因此軍隊中最好的準備工作就是提早下達預備命令，讓相關部隊提早完成災難 

     訊息蒐集、災難救濟任務評估、風險評估、並與地方政府先期取得聯繫，連絡 

     官提前向各級政府報到，並要求地方政府派遣高層連絡人員（要能夠與首長電 

     話直通知層級），先期完成責任區內可能發生災害之鄉鎮長聯絡方式與通話測 

     試，將災害前救災準備工作先期完成，一但有災害發生則可立即完成出發準 

     備，及時前往救災。 

三、救災資源統籌運用： 

重大災難發生一定要將國家整體救災資源傾全力投入（如殺雞要用牛刀、救災

寧可小題大作不要大題小作），包含救災人力、機具、物資、醫療系統，及爭

取黃金救援時間由政府向世界各國發出人道救援訊息，依需要分配在重點地

區，不致形成浪費或有需要卻得不到的窘況；陸軍地面部隊在執行救災時，其

救災資源有限，概以工兵、化學兵、步兵、特戰部隊等較具實質性救災功能，

但步兵部隊雖人數較多，但救災能量有限，且僅能執行一般性搬運、挖掘工作，

作業能量低，相較於其他專業救難隊則顯的諸多不足。 

四、部隊救災裝備整備： 



國軍以往在災難發生時，即馳赴災區快速救援，雖只是人、物力管制運用，未

來國軍應強化救災能力，使部隊救災效率發揮至極致。 

1、專業部隊： 

（1）陸航部隊：增購大型載重直升機，可吊掛重型機械或物資，及儎運災民 

     脫離災區，這是必要的。 

 （2）、工兵部隊：工兵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工兵部隊平時已有推土機、怪手、

橋材、及數量不等工程車官兵平時均能完成專業訓練，在執行救災任務

上可不經訓練，即能執行救災；工兵部隊經地震救災後發現人員被困在

倒榻鋼筋水泥塊下，由於欠缺專業救災裝備，只能以雙手開挖，效率非

常有限，喪失不少救命契機；故已於災後重新檢討，已增加配賦新式高

效能裝備，例如：（紅外線、心跳式、影音式生命探測器、油壓工具組、

油壓抽水機、救援貨櫃（救援貨櫃 97 年採購 2套配賦工校及十軍團各一

套，每套 22 個貨櫃可用於指揮、醫療、住宿、烹飪等用途。）、氣墊式

偵察突擊舟及測距望遠鏡、雷射測距經緯儀、掌上型 GPS 衛星定位系統、

光學水準儀），對救災效能已有顯著提升。 

 （3）、化學兵部隊：化學兵部隊對於化學工業災害或核子事故偵測都具有一定

處理能力，對於災區消毒工作化學兵有能力實施道路或大面積之消毒作

業；另對人員、裝備也都也都有一定之消毒能量；現已更新核子事故偵

測裝備 LB-123 人體射線偵檢器、COMO170 表面輻射污染偵測儀、DG-5 射



線偵測器；化學事故（災害）下偵測裝備計有：簡易攜帶型紅外線熱像

儀、總量可燃氣體偵測器、多用氣體偵測器、光游離偵測器（PID）、傅

利葉紅外光譜儀（FTIR）、檢知管、攜帶式器相層析質譜儀、手持式 X射

線螢光分析儀（XRF），對化學兵專業部隊已完成救災裝備更新救災能量

有莫大助益。 

    2、一般部隊： 

對於部分救災專業裝備作戰時能夠與作戰需求通用的裝備，可全盤檢討配

賦在聯兵旅下轄相關部隊內，未來將基本救災能量建立在軍中是可深入考

量的，因為軍隊兵員是循環不斷的，且有完整的教育訓練、裝備補給保修

制度與體系例如油壓工具組、油壓剪筋器（可於城鎮作戰時單兵受困急救

用）、新型發電機、大型照明燈具（戰時電力系統遭破壞）、油壓抽水機，

俾部隊到達災區時，除可發揮統合機制，更有專業救災裝備，即時救災；

另外趙副部長指導研發之 UGV 地面遙控無人載具，可以現有研發成果為基

礎，賡續研究增加生命探測、危險狀況下簡易災情處理功能等，可有效增

加國家整體救災能量。 

  五、準備災民救濟物資： 

      軍隊不可能經常準備大量食物或飲水，以備不時之需，但可協調國防部福利 

      總處，優先供應救災初期災民及部隊所需物資，並要求即時送達部隊物資集 

      散位置，以方便部隊在民間援救物資未到達前，有足夠能力實施救援任務。 



柒、結語： 

    重大災害發生時通常是出人意表的，災害發生的時間、地點通常是令人錯愕的， 

    而災情通常是持續擴大，救災最重要就是時間，無論任何困難若無法達到即時 

    則一切責難，均將面臨，屆時再解釋都是沒用的；國軍救災在能量上應持續精 

    進，在機制上應更加靈活與彈性運用空間，國軍在災害防救法中扮演的腳色不 

    是主動出擊，而是依地方政府申請經核定才派遣相關兵力支援救災，因此地方 

    政府與軍方綿密協調、早期預警與完成救災準備是必要的，方能在被動中尋找 

    主動的契機；另需特別注意就是適時或定期發布救災資訊，安排救災官兵接受 

    訪問，適時正確資訊是維護官兵士氣最佳方法，全民認同與鼓勵是就災最佳的 

    動能，也是救災能量最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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